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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研究生至善奖学金评审细则 

（2026 年修订） 

为弘扬“以科学名世，以人才报国”办学理念，奖励表现优异的学制内全日

制研究生，引领我校研究生培养质量全面提升，经校长办公会研究决定，设立研

究生至善奖学金。根据《东南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管理办法（修订）》（校发〔2022〕

193 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有关规定，结合东南大学土木工程学院实际

情况，制定本细则。 

一、参评对象及条件 

（一）申请对象 

研究生至善奖学金每年评审一次，全日制非定向就业研究生 可参评。获得

奖励的研究生须在培养计划规定学制内，完成注册取得 我校研究生学籍，并且

每学期按规定完成注册。含港澳台研究生，不 含休学期间的研究生。直博生按

培养计划规定的时限修完必修课程学分前按照硕士 研究生身份参与评定。 

（二）基本条件 

（1）  热爱祖国，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2）  遵守宪法和法律，遵守高等学校规章制度； 

（3）  热爱学校，诚实守信，道德品质优良； 

（4）  学习成绩优异，科研能力显著，发展潜力突出； 

其中，参评的研究生，已参加中期考核者须考核通过。参评的博士生，已参

加博士研究生学科综合考试者，须考核通过。参评的硕士生，应按培养计划要求，

修完相应必修课程学分，且首修规格化成绩位于所在院（系、所）年级前 25%。 

同一学年内，研究生国家奖学金与研究生至善奖学金不能兼得。 

（三）破格条件 

参评的硕士生，若首修规格化成绩不满足位于所在院（系、所）年级前 25%，

如在道德风尚、科学研究、学科竞赛、创新发明、社会实践、社会工作、体育竞

赛、艺术展演等某一方面表现特别优秀，满足下列条件之一，可破格申请至善奖

学金（以下荣誉或成果须在研究生在读期间获得）： 

（1）  在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先锋模范作用，表现突出，

在本校、本地区产生重大影响，在全国产生较大影响，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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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十大杰出青年、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等全国性荣誉称号。 

（2）  经院系评审委员会认定的， 在科学研究中取得突出成绩。硕士二年

级申请破格的规格化成绩必须在本年级的前 50%，且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A类期刊

上发表学术论文 1篇。硕士三年级申请破格的学生需以第一作者身份在 C类及以

上期刊发表学术论文两篇（其中至少有一篇是 A类或 B类）。申请破格时必须同

时提交图书馆开具的检索证明，且证明中明确“已发表”。成果认定截止时间为

评定当年 9 月 30 日，学生所获成果第一单位应属于东南大学，通讯作者需为导

师或副导师，且成果是在我校研究生在读期间获得的。 

（3）  依照《土木工程学院研究生奖学金科研成果评分表及细则》中学科竞

赛的计分规则核算，经评审委员会认定的学科竞赛成果加分累计满 60 分，即具

备破格申报资格。但在后续评审核算综合成绩时，需在总成绩内扣除 60 分后参

与排名。 

（4）  在体育竞赛中取得显著成绩，为国家争得荣誉。非体育专业学生参加

省级及以上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集体项目前二名；体育专业学生参加

国际或全国性体育比赛获得个人项目前三名、集体项目前二名。集体项目应为上

场主力队员。 

（5）  在艺术展演方面取得显著成绩，参加全国大学生艺术展演获得一、二

等奖，参加省级艺术展演获得一等奖；艺术类专业学生参加国际或全国性比赛获

得前三名。集体项目应为主要演员（须通过艺术指导中心专家认定）。 

 

注：在破格条件认定中，学生所获成果第一单位应属于东南大学，通讯作者

需为导师或副导师，且成果是在我校研究生在读期间获得的。破格申请学生名单

和材料，须经学院评审委员会审定后报研究生；若以高水平论文破格，必须提交

图书馆开具的检索证明，且证明中明确“已发表”，并同时提交论文全文。已通

过本单位评审委员会审定后的破格申请学生名单和材料将上报研究生院，经东南

大学研究生奖助学金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后方可具备参评资格。 

用于破格的相关成果不纳入至善奖学金评审参考。 

二、奖励金额与名额分配 

金额：硕士研究生至善奖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 2 万元；博士研究生至善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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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金奖励标准为每生 3 万元。 

名额：依照当年学校下发的名额进行评定 

三、奖学金评审组织 

（一）奖学金评审委员会 

根据评审工作需要，学院成立研究生至善奖学金评审委员会（以下简称

“评审委员会”），由学院主要领导任评审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副主任委员，研

究生导师、教师代表、研究生学生代表、研究生辅导员、研究生教务秘书，负

责本院研究生至善奖学金的申请组织、初步评审等工作。如遇人事变动，评审

委员会相应进行调整。 

根据以上原则设立评审委员会成员： 

主任委员：院长（郭彤）； 

副主任委员：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兼副院长、分管研究生培养工作的

副院长； 

委    员：建筑工程系主任（陈耀）、建设与房地产系主任（袁竞峰）、工程

力学系主任（王莹）、桥隧与地下工程系主任（何磊）、市政工程系主任（谈超

群）、智慧建造与运维系主任（管东芝）； 

教师代表：6 名导师代表（评审前 24 小时抽签）； 

学生代表：1 名在读研究生代表（评审前 24 小时抽签）； 

秘    书：研究生辅导员（贲驰）、研究生教务秘书（芮梦宇）。 

其中，导师代表由学院现有硕导和博导产生，在评审前由评审监察委员会在

研究生代表见证下随机抽取，且需保证各系有 1 名导师代表。学生代表由二年级

及以上的在读硕、博士研究生学生自愿报名，在评审前由评审监察委员会在研究

生代表见证下随机抽取。本次国家奖学金的申请学生不能同时担任评审委员。 

（二）奖学金评审监察委员会 

学院成立由院党委书记、各系（中心）和院机关的支部书记组成的国家奖

学金评审监察委员会，对学院国家奖学金申报与评审工作的全过程进行监督，

受理投诉。 

主任委员：院党委书记（汤顶华）； 

委    员：建筑工程系党支部书记（张志强）、建设与房地产系党支部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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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莹）、工程力学系党支部书记（王文洁）、桥隧与地下工程系党支部书记

（辛灏辉）、市政工程系党支部书记（许妍）、实验中心党支部书记（杜二

峰）、智慧建造与运维系党支部书记（尹凌峰）、院机关党支部书记（阮杨

捷）； 

秘    书：院党委秘书（阮杨捷）； 

电    话：025-52091223、025-52091191。 

四、评审程序 

（1）  提交至善奖学金申请材料及破格申请材料。破格申请材料请单独标

明提交，所有申报人需在指定时间内提交完整的申请材料，材料不全、格式不

规范或者逾期提交均不予受理； 

（2）  学院评审委员会初步评定破格申请材料； 

（3）  学院将初审通过的申请破格学生名单和材料报学校研究生至善奖学

金评审领导小组审定； 

（4）  具备至善奖学金参评资格的研究生本人向所在培养单位评审委员会

提出申请，填写《研究生至善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并提交研究生课程学习成

绩单、科研成果及获奖证书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原件由评审委员会负责核

实，《研究生至善奖学金申请审批表》中各栏目按要求填写，其中推荐意见由

研究生本人的指导教师负责填写； 

（5）  对所有申报人进行资格审查，并就申报材料进行为期一天的公示。

无异议的成果将提交评审委员会评审； 

（6）  学院研究生至善奖学金评审委员会现场综合讨论打分，确定拟评名

单，并在学院网站公示，公示时间为五个工作日。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可向学

院研究生至善奖学金评审监察委员会反映，由我院评审委员会及时给出答复。

如公示期内对院评审委员会评审结果存在重大异议，院监察委员会将提议评审

委员会再次开会讨论； 

（7）  待研究生院管理办将破格审定结果反馈至院评审委员会后，根据批

复，若有未批准破格的同学则名额依序顺延； 

（8）  公示如无异议后，学院将评审结果上报学校； 

（9）  学校研究生至善奖学金评审小组根据各培养单位申报情况进行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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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并在全校范围内公示五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如有异议，可向学校研究生至

善奖学金评审小组申请裁决；公示无异议后，学校对获得研究生至善奖学金的

研究生进行表彰和奖励。 

五、其他 

（1）首次申请研究生至善奖学金未获通过者的申请材料可用于后续年度的

研究生至善奖学金的申请。已获评过研究生至善奖学金的，其认定成果不得作

为再次申请时的成果使用，如再次申请后续年度的研究生至善奖学金，需提供

上次获评研究生至善奖学金后取得的新成果。 

（2）研究生国家奖学金申请成果与研究生至善奖学金申请成果互斥。已获

得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或至善奖学金者，其申请成果不得作为再次申请研究生国

家奖学金和研究生至善奖学金时的成果使用。 

（3）同一年度，国家奖学金与至善将奖学金不可兼得。 

（4）研究生至善奖学金是学校面向优秀研究生设立的较高荣誉奖项，必须

严格按照至善奖学金评审流程，确保获奖研究生的优秀质量。研究生至善奖学

金的评审工作，应坚持公开、公平、公正、择优的原则，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杜绝弄虚作假。评审中要注重申报人的思想政治素质，全面衡量申报人的各方

面表现，侧重对学生综合素质和科研创新能力的考核。若研究生本人在参评过

程中有弄虚作假行为，取消该生在校期间评奖、评优资格，并根据《东南大学

学生违纪处分条例》给予相应处理。 

 


